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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职业资格与职业技能等级制度

（一）制度创立

1994 年，我国建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并在全国推行。

1994 年 2 月《职业资格证书规定》出台，明确职业资格分别由国务院劳动、人事行政部门通过学历认定、资

格考试、专家评定、职业技能鉴定等方式进行评价，对合格者授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劳动部负责以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鉴定和证书的核发与管理，人事部负责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评价和证

书的核发与管理。

（二）近年来的改革情况

2017 年 9 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明确将职业资格分为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和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初步形成了我国职业资格目录框架。根据通知要求，目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

和认定职业资格，目录之内除准人类职业资格外一律不得与就业创业挂钩，目录实行动态调整；职业资格设

置、取消及纳入、退出目录，须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评估论证。新设职

业资格应当遵守《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通知》规定并广泛听取社会意见后，按程序报经国务

院批准。

2019 年 12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除与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等密切相关的消防员、安检员等 7 个工种依法调

整为准人类职业资格外，分步有序将其他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全部退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不再由

政府或其授权的单位认定发证，同时将技能人员水平评价由政府认定改为实行社会化等级认定，从 2020 年 1

月起推行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制定发布国家职业标准或评价规范，由相关社会组织或用人单位按标准依规范

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评价、领发证书。

现代社会劳动就业的一项基本制度，是客观评价和确定从业者从事某种职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能否达到职业

要求、并通过证书予以记载和证明的制度。

适用范围：准入类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水平评价类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和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原有的

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将退出职业资格目录。

职业资格证书是通过考核鉴定机构,按照国家规定的职业技能标准或任职资格条件，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或职

业资格进行客观公平、科学规范的评价和鉴定，对合格者授予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的政策制度，是劳动者具

备某种职业所需要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证明。

《就业促进法》规定，国家对从事涉及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殊工种的劳动者，实行职业资

格证书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2013 年 9 月,根据《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通知》明确了对人员能力水平评价的事项,除提供公

共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需要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特殊技能的职业，确需设定行政许可的外,不



得设定行政许可。

（一）适用范围

根据《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对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关

系不密切的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要逐步调整退出目录，对其中社会通用性强、专业性强、技术技能要求高的

职业（工种）,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二）实施主体

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按照有关规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结合实际面向本

单位职工自主开展。

（三）分类评价

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要根据不同类型技能人才的工作特点，实行差别化技能评价。

（四）评价方式

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可结合实际,按规定综合运用理论知识考试、技能操作老核业绩评审竞赛选拔、

企校合作等多种鉴定考评方式克服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倾向，提高评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国家确定职业分类依据职业分类建立由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行业企业评价规范、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等构

成的多层次、相互衔接的职业标准体系,作为开展技能人才评价的依据。

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行业企业评价规范设置的职业技能等级，一般分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

和高级技师五个等级。企业可根据需要,在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内划分层次或在高级技师之上设立特级技师、

首席技师等,拓宽技能人才职业发展空间。

第五节 涉外、涉港澳台地区就业

（一）外国人在我国就业的一般规定

我国允许没有取得定居权的外国人和来我国留学的外国人在我国境内依法就业。用人单位聘用外国人从事的

岗位应是具有特殊需要，国内暂缺适当人选，且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工作岗位。

外国人在我国就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年满 18 周岁，身体健康

（2）具有从事其工作所必需的专业技能和相应的工作经历

（3）无犯罪记录

（4）有确定的聘用单位

（5）持有有效护照或能代替护照的其他国际旅行证件

（二）外国人在我国就业的特殊规定



在我国就业可不申办就业许可证和就业证的外国人主要是指：

（1）由我国政府直接出资聘请的外籍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或由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出资聘请，具有本国或

国际权威技术管理部门或行业协会确认的高级技术职称或特殊技能资格征书的外籍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并

持有外国专家局签发的《外国专家证》的外国人。

（2）持有《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海上石油作业准许证》从事海上石池作业、不需登陆、有特殊技能

的外籍劳务人员。

（3）经文化部批准持有《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进行营业性文艺演出的外国人。

【例题·多选】外国人在中国就业必须具备的条件是（）。

A．年满 16 周岁，身体健康

B．无犯罪记录

C．有确定的聘用单位

D．已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E．具有从事其工作所必需的专业技能和相应的工作经历

【答案】BCE

【解析】本题考查外国人在我国就业的一般规定。①年满 18 周岁，身体健康；②具有从事其工作所必需的专

业技能和相应的工作经历；③无犯罪记录；④有确定的聘用单位；⑤持有有效护照或能代替护照的其他国际

旅行证件。

2018 年 7 月 28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8〕28 号），取消台港澳

人员在内地就业许可。8 月 23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布《关于废止<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

定>的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37 号），废止《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令第 26 号）。

（1）在内地（大陆）求职、就业的港澳台人员，可使用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

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有效身份证件办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各项业务，以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聘用合

同）、工资支付凭证或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等作为其在内地（大陆）就业的证明材料。

（2）2018 年 7 月 28 日起，港澳台人员在内地（大陆）就业不再需要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8月 23 日

起，各地不再受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申请；对此前已受理申请但尚未发放证件的，及时告知用人单位无

需再申请办理。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处于有效期内的《台港澳人员就业证》仍可同时作为港澳台人员在内

地（大陆）就业证明材料；2019 年 1 月 1日起终止使用。

【本章小结】




